
監察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調查報告結案情形一覽表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案號 機 關 改 善 與 處 置 情 形 結案情形

113 教調

0014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

一、國家人權博物館(下稱人權館)函請法務部調查局(下稱調查局)查得「三張犁接待室遷建工程案會

議紀錄及相關資料案」、「三張犁接待室建築案相關文卷資料案」等，與安康接待室興建工程相

關檔案，納入「市定古蹟新店安康接待室調查研究暨修復及再利用計畫」，經新北市政府文化

資產審議會於 113 年 10 月 28 日審查通過。 
二、人權館於 115 年 1 月 19 日審查「安康接待室修復及再利用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暨監造技術服務」

招標案，決議「修正通過」，並提送新北市政府文化資產審議會審查。 
三、人權館辦理安康接待室開放參觀，迄 115 年 3 月底，計辦理 321 場，共 2,636 人次參與；114 年

辦理人權廊道一日走讀活動，共 11 場次，計 182 人次參與；建置中英語音導覽系統，並出版

《消失的偵相：安康接待室空間導覽手冊》。 
四、調查局原審認「安康接待室現金出納備查簿」、「安康接待室外收發室收發簽收簿」不具永久保

存價值，而未列入移轉檔案，經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(下稱檔管局)於 114 年 7 月 14 日函

請調查局將該等檔案辦理移轉作業。 
五、調查局 113 年 7 月擴大清查政治檔案，查得與安康接待室相關者計 8 案，於 115 年 4 月辦理移

轉作業。 
六、檔管局於國家網站資訊網（A+）公布安康接待室檔案影像逾 4,600 頁、人名索引編製逾 3,300

筆、逐頁內容分析 4.3 萬頁。 
七、檔管局訂於 115 年辦理調查局 77 至 81 年檔案專案審選，將安康接待室案納入徵集主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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